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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国建节协（2017）

40号）及《关于印发<2023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建节协

[2023]12号）的要求，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会同有关单位组建编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认证总结实践经验，考察有关国

内外标准和先进经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共同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性能要求；5设计；6

施工；7工程验收；8维修保养。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联系电话：010-

57811218，010-57811483，邮箱：biaoban@cabee.org)，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

议，请寄送至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19

号院，邮编：100000）。 

本标准主编单位： 

本标准参编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本标准主要审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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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技术要求，保证工程质量，做到

技术先进、安全稳定、高效环保，经济节能，促进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制品保温材料

的推广，扩大节能材料选择范围，弥补行业内在此类材料内保温构造上设计、施工

和验收标准的空白，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各地区需冬季保温、夏季隔热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

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工程中采用气凝胶纳米绝热毡的建筑内保温设计、施工及

验收。 

1.0.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中国建筑节能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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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大温差环境 large temperature difference environment 

指建筑物所处环境温度的日温差大于 1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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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应能适应基层墙体的正常变形而不产

生裂缝、空鼓、翘曲和脱落。 

3.0.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各组成部分应具有物理和化学稳定性。

所有组成材料应彼此相容，并应具有防腐性。在可能收到生物侵害时，内保温工程

应具有防生物侵害性能；所有组成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

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相关规定。 

3.0.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应与基层墙体有可靠连接。 

3.0.4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内用于厨房、卫生间等潮湿环境时，应

具有防水渗透性能。 

3.0.5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保温、隔热和防潮性能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和现行国家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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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能要求 

4.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 

4.1.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的性能应符合表 4.1.1的规定,同时满

足《外墙内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T 261中相关要求。 

 

表 4.1.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性能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系统拉伸粘结强度（MPa） ≥0.035 JGJ 144 

抗冲击性（次） ≥10 JG/T 159 

吸水量（kg/㎡） 

系统在水中浸泡 1h

后的吸水量应小于

1.0 

JGJ 144 

热阻 符合设计要求 GB/T 13475 

抹面层不透水性 2h不透水 JGJ 144 

燃烧性能 不低于 B级 

GB/T 8626和 GB/T 

20284；GB/T 5464和

GB/T 14402 

燃烧性能

附加分级 

产烟量 不低于 S2级 GB/T 20284 

燃烧滴落物/微粒 不低于 d1级 
GB/T 8626和

GB/T20284 

产烟毒性 不低于 t1级 GB/T 20285 

注：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内保温系统，气凝胶纳米绝热毡或复合保温板

主要依靠塑料钉固定在基层墙体上时，可不做系统拉伸粘结强度试验。 

 

4.2 组成材料 

4.2.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主要材料性能应符合表 4.2.1的规定。 

 

表 4.2.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导热系数（25℃） 
S类 ≤0.017W/(m·k) GB/T 10294或 GB/T 

10295 A类 ≤0.021W/(m·k) 

蓄热系数 0.32 
GB/T 10294或 GB/T 

1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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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水率 98% GB/T 10299 

燃烧性能 不低于 A(A2)级 

不燃性按照 GB/T 5464

执行；燃烧性能等级按

GB 8624规定执行。 

注：其他气凝胶产品可参考《纳米孔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GB/T 34336中具体规

定执行。 

 

4.2.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内保温复合板性能应符合表 4.2.2的规定。 

 

表 4.2.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内保温复合板性能 

检验项目 

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 纸面石膏板面层

时 

其他不燃材料面板时 

抗弯荷载（N） 
宽度方向≥160 

长度方向≥400 

≥G 

(板材重量) 

GB/T 9775或

JG/T 159 

拉伸粘结强度 
≥0.035且纸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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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  面板材料的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

限量》GB 6566中对建筑主体材料天然放射性的要求。 

4.2.6  建筑用轻钢龙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轻钢龙骨》GB/T 11981的规

定。 

4.2.7  接缝带和嵌缝材料的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2.8  隔汽层的透湿率不应大于 4.0X10-8 g/（Pa·s·㎡）。 

4.2.9 功能涂层是在建筑物完成现浇或预制混凝土施工并找平的工作面的基础

上，其适用于大温差环境下对建筑进行深度防御保护的功能涂层。常见的功能涂层

有深度防御纳米陶瓷结晶防护涂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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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应合理选用内保温系统，并应确保系统

各项性能满足具体工程的要求。 

5.1.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热工和节能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外墙平均传热系数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节能标准对外墙的要求。 

2.外墙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不应低于室内空气在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的露

点温度,必要时应进行保温处理。 

3.内保温复合墙体内部有可能出现冷凝时,应进行冷凝受潮验算,必要时应设

置隔汽层。 

5.1.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中保温层与基层墙面或找平层之间应

有界面层。 

5.1.4 墙体为混凝土、灰砂砖及混凝土空心砌块等砌体时，基层墙面与水泥砂浆

找平层之间应涂刷混凝土界面剂。墙体为加气混凝土砌块时，其表面应涂刷专用界

面剂，水泥啥叫将找平层厚度不应小于 10mm。 

5.1.5 内保温工程砌体外墙或框架填充外墙,在混凝土构件外露时,应在其外侧面

加强保温处理。 

5.1.6 内保温工程宜在墙体易裂部位及与屋面板、楼板交接部位采取抗裂构造措

施。 

5.1.7 内保温系统各构造层组成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与基层墙体的粘结,当用于厨房、卫生间等潮湿环

境或饰面层为面砖时,应采用胶粘剂。 

2.厨房、卫生间等潮湿环境或饰面层为面砖时不得使用粉刷石膏抹面。 

3.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的抹面层的增强材料宜采用耐碱玻璃纤

维网布。 

4.当内保温工程用于厨房、卫生间等潮湿环境采用腻子时,应选用耐水型腻子;

在低收缩性面板上刮涂腻子时,可选普通型腻子；保温层尺寸稳定性差或面层材料

收缩值大时,宜选用弹性腻子 ,不得选用普通型腻子。 

5.1.8  设计保温层厚度时,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应进行修正。, 

5.1.9 门窗四角和外墙阴阳角等处的内保温工程抹面层中,应设置附加增强网布。

门窗洞口内侧面应做保温。 

5.1.10 在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的墙体上安装设备、管道或悬挂重物

时 ,其支承的埋件应固定于基层墙体上 ,并应做密封设计。 

5.1.11 内保温基层墙体应具有防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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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内保温系统构造设计和技术要求 

5.2.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应符合表 5.2.1的规

定，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A的有关规定取值。 

表 5.2.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内保温系统基本构造 

基层

墙体 

 

外墙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 

构造示意图 粘结

层 

保温

层 

隔汽

层 

锚固

层 

固定

层 
龙骨 

防护层 

面层 
饰面

层 

混凝

土墙

体、

砌体

墙体

+15m

m水

泥砂

浆找

平 

界面

剂+3

厚粘

结砂

浆

（满

粘） 

气凝

胶纳

米绝

热毡

（U

型固

定夹

固定

并与

基层

墙体

粘

接） 

0.16

mm

铝箔 

φ

8x80m

m断

热桥

锚栓

（嵌

入基

层墙

体锚

固深

度≥

25mm

）每

平米

不少

于 6

个 

U型固

定 夹

+3.M8

HST螺

杆 式

锚 栓

（ 龙

骨 间

距400

布置，

每 个

锚 固

处 内

外 不

设1.5

厚 丁

腈 橡

胶 垫

片 各

一道） 

0.4mm

厚轻

钢竖

龙骨

（链

接 U

型固

定

夹） 

防潮

石膏

板或

无石

棉硅

酸钙

板或

无石

棉纤

维水

泥板+

自攻

螺钉 

耐水

腻子

找平+

涂料

或墙

纸

（布

）+面

砖 

 

 

基层

墙体 

屋面（分隔楼板）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 

构造示意图 粘结

层 

保温

层 

隔汽

层 

锚固

层 

固定

层 龙骨 

保护层 

面层 
饰面

层 

混凝

土墙

体、

砌体

墙体

+15m

m水

泥砂

浆找

平 

界面

剂+3

厚粘

结砂

浆

（满

粘 

气凝

胶纳

米绝

热毡

（U

型固

定夹

固定

并与

基层

墙体

粘

0.16

mm

铝箔 

φ

8x80m

m断

热桥

锚栓

（嵌

入基

层墙

体锚

固深

度≥

25mm

U型固

定 夹

+3.M8

HST螺

杆 式

锚 栓

（ 龙

骨 间

距400

布置，

每 个

锚 固

0.4mm

厚轻

钢竖

龙骨

（链

接 U

型固

定

夹） 

防潮

石膏

板或

无石

棉硅

酸钙

板或

无石

棉纤

维水

泥板+

自攻

耐水

腻子

找平+

涂料

或墙

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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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每

平米

不少

于 6

个 

处 内

外 不

设1.5

厚 丁

腈 橡

胶 垫

片 各

一道） 

螺钉 

注：1.面砖饰面不做腻子层。 

2.单根 HST螺杆式锚栓抗拉承载力不小于 3.6KN,抗剪承载力不小于 8.0KN。 

3.装饰材料穿保温层时应用密封材料嵌实。 

4.施工时，宜先再基层墙体上做 15mm水泥砂浆找平后进行粘接砂浆和保温

层的施工，如果基层墙体的平整度足够，可以取消 15mm水泥砂浆找平层。 

5.2.2  应在靠室内一侧连续铺设隔汽层，且隔汽层应完整、严密，锚栓穿透隔

汽层处应采取密封措施。 

5.2.3  龙骨应采用专用固定件与基层墙体链接，面板与龙骨应采用螺钉链接。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应采用塑料钉或 U型固定夹固定在基层墙体上。 

 

图 5.2.3 U型夹大样图 

5.2.4 对于固定龙骨的锚栓，实心基层墙体可以采用敲击式固定锚栓或旋入式固

定锚栓；有空腔结构的基层墙体应采用旋入式固定锚栓。锚栓进入基层墙体的有

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 25mm，基层墙体为加气混凝土时，锚栓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

小于 50mm。 

5.2.5 应采用材质为不锈钢或经过表面防腐处理的碳素钢制成的金属钉锚栓。 

5.2.6 纸面石膏板最小公称厚度不得小于 9.5mm；无石棉硅酸钙板及无石棉纤维

水泥平板最小公称厚度，对高密度板不小于 6.0mm，对中密度板不得小于 7.5mm,

低密度不得小于 8.0mm。对易受撞击场所面板厚度应适当增加。竖向龙骨间距宜

为 400mm,且不宜大于 600mm。 

 

表 5.2.6 墙体龙骨安装间距参照表 

序号 墙面曲率半径（R） 龙骨间距 

1 R≤10m 200mm 

2 10m＜R≤50m 400mm 

3 平直段墙面 6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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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墙体轻钢龙骨安装示意图 

 

5.2.7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内保温系统的墙身阴角构造设计宜符合下列规

定，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A的有关规定取值: 

 

 

 

图 5.2.7.1 墙身阴角构造示意图 

①基层墙体；②粘结层；③气凝胶纳米绝热毡；④锚固层； 

⑤隔汽层；⑥固定层；⑦防潮面板；⑧饰面层 

 

 

 

图 5.2.7.2 墙身阳角构造示意图 

①基层墙体；②粘结层；③气凝胶纳米绝热毡；④锚固层； 

⑤隔汽层；⑥固定层；⑦防潮面板；⑧饰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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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构造设计及技术要求 

5.3.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应符合表 5.3.1的规

定，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A的有关规定取值。 

表 5.3.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基本构造 

基层

墙体 

外墙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 

构造示意图 找平

层 

粘结

层 

保温复合板 
饰面层 

保温层 面板 

混凝

土墙

体、

砌体

墙体 

界面

剂+

水泥

抹灰

砂浆 

胶粘

剂+

锚栓 

气凝胶纳米绝

热毡（板） 
纸面石膏板 

腻子层+涂料

或墙纸或面

砖 

 

基层

墙体 

 

屋面（分隔楼板）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 

构造示意图 找平

层 

粘结

层 

保温复合板 
饰面层 

保温层 面板 

混凝

土屋

面

（分

隔楼

板） 

界面

剂+

水泥

抹灰

砂浆

（按

需设

置） 

胶粘

剂+

锚栓 

气凝胶纳米绝

热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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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锚栓进入基层的有效锚固深度不应小于 25mm,基层为加气混凝土砌块时，锚

栓的有效深度不应小于 50mm。锚栓应置于胶粘剂位置，不得至于空腔处。 

2.墙面内保温系统用锚栓每平方米应不少于 6 个，且锚栓间距不大于 600mm。

屋面（分隔楼板）内保温系统用锚栓没平方米应不少于 8 个，且锚栓间距不大于

500mm。 

5.3.6 细部构造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根据线盒、开关、洞口等位置，在待切板上计算好尺寸，并在板上弹线标

注，用开孔锯开孔，不得安装后再进行开洞打眼。 

2.洞口四周应满刮宽 50mm、厚 20mm胶粘剂，填充密实。 

 

5.4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面板固定内保温系统 

5.4.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面板固定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应符合表 5.4.1的规

定，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A的有关规定取值。 

表 5.4.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基本构造 

基层

墙体 

 

外墙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 

构造示意图 找平

层 

粘结

层 
保温层 抗裂抹面层 饰面层 

混凝

土墙

体、

砌体

墙体 

界面

剂+

水泥

抹灰

砂浆 

胶粘

剂 

气凝胶纳米

绝热毡 

复合耐碱玻纤

网格布+8mm抹

面砂浆+铝箔隔

气层 

石膏板或其

他复合板材

+腻子饰面 

 

 

5.4.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面板固定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应符合表 5.4.1的规

定。 

5.4.3 粘结砂浆或胶粘剂刮涂面积不得小于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面积的 80%,厚度

控制再 2-3mm为宜，且不应小于 2mm。 

5.4.4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宜按竖直方式铺贴，每幅竖缝挤紧拼接。铺贴后，用

干净的木蟹轻轻敲打严实，并保证保温层厚度满足要求。 

5.4.5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抗裂抹面层中应设置耐碱玻纤网

布。高弹防水涂层饰面时，抹面层厚度应为 5mm-10mm。 

5.4.6 气应在靠室内一侧连续铺设隔汽层，且隔汽层应完整、严密，锚栓穿透

隔汽层处应采取密封措施。 

5.4.7 饰面板采用锚栓（保温钉）与墙体固定，锚固件每平米不少于 9个。锚

固件位置距离饰面板边缘距离不宜大于 80mm且不小于 40mm。锚固件固定水平、

竖直最小间距均不得大于 500mm，见图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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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7 锚固件布局示意图 

5.4.8 饰面板接缝应接缝与气凝胶纳米绝热毡接缝内外错开，用柔性材料嵌填

后，用耐碱玻纤网格布加固，每边不少于 100mm，再刮涂腻子。 

5.4.9 锚固件套管长度及有效锚固深度要求见表 5.4.9.。 

表 5.4.9 锚固件的选用要求 

基层墙体材料 
套管规格（直径 X长度） 

单位：mm 

有效锚固

深度 

单个锚固件有效

抗拉力 

混凝土墙 8X60,8X80,8X100 ≥25mm 0.6KN 

实心砌体 8X60,8X80,8X100 ≥35mm 0.6KN 

空心砌体 8X80,8X100 ≥40mm 0.6KN 

蒸压加气砌块 8X8,8X100, 8X12, ≥50mm 0.3KN 

 

5.5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 

5.5.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应符合表 5.4.1的规

定，也可按本标准附录 A的有关规定取值。 

表 5.5.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基本构造 

基层

墙体 

 

外墙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 

构造示意图 找平

层 

粘结

层 
保温层 抹面层 饰面层 

混凝

土墙

体、

砌体

墙体 

界面

剂+

水泥

抹灰

砂浆 

胶粘

剂+

锚栓 

气凝胶纳米

绝热毡 

复合耐碱玻纤

网格布+8mm抗

裂砂浆+镀锌金

属网，每平米 8

颗φ

10X80mm(φ

10X120mm)锚栓

锚固，8mm抹面

砂浆 

腻子层+涂

料或墙纸 

 

 

5.5.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的基本构造应符合表 5.4.2的规

定。 

5.5.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抗裂抹面层中应设置耐碱玻纤网

布。高弹防水涂层饰面时，抹面层厚度应为 5mm-10mm。 

5.5.4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的保温层厚度不宜超过 15mm，不应

超过 25mm。当超出 15mm时，需进行现场打样和抗拉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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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应按照经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和经审

查批准的施工方案施工,并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

底和必要的实际操作培训。 

6.1.2 系统组成材料应见证取样送有资质的检测单位检测，经检测合格后方可使

用。严禁露天堆放，严禁已结硬块的膏料、砂浆加水搅拌后再使用。 

6.1.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样板墙，应经工程监理（建设）和设

计单位技术人员检查认可后，方可进行大面积施工。 

6.1.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施工前,外门窗应安装完毕。水暖及装

饰工程需要的管卡 、挂件等预埋件 ,应留出位置或预埋完毕。电气工程的暗管线 、

接线盒等应埋设完毕,并应完成暗管线的穿带线工作。 

6.1.4 内保温工程施工现场应采取可靠的防火安全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内保温工程施工作业区域 ,严禁明火作业。 

2.施工现场灭火器的配置和消防给水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设工程施

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GB50720的规定。 

3.施工用照明等高温设备靠近可燃保温材料时,应采取可靠的防火措施; 

4.当施工电气线路采取暗敷设时,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内,且其保护层厚度

不应小于 30mm;当采用明敷设时,应穿金属管、阻燃套管或封闭式阻燃线槽。 

6.1.5 内保温工程施工期间以及完工后 24h 内,基层墙体及环境空气温度不应低

于 0℃ ,平均气温不应低于 5℃ 。 

6.1.6 内保温工程施工,应在基层墙体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进行。基层应坚实、平

整、干燥、洁净。施工前,应按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对基层墙体进行检查和处理,

当需要找平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采用水泥砂浆找平,找平层厚度不宜小于 12mm;找平层与基层墙体应粘结

牢固,粘结强度不应小于 0.3MPa,找平层垂直度和平整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的规定。 

2.基层墙体与找平层之间,应涂刷界面砂浆。当基层墙体为混凝土墙及砖砌体

时,应涂刷 I型界面砂浆界面层;基层墙体为加气混凝土时,应采用Ⅱ型界面砂浆界

面层。 

6.1.7 内保温工程应采取下列抗裂措施: 

1.楼板与外墙、外墙与内墙交接的阴阳角处应粘贴一层 300mm 宽玻璃纤维网

布,且阴阳角的两侧应各为 150mm。 

2.门窗洞口等处的玻璃纤维网布应翻折满包内口。 

3.在门窗洞口、电器盒四周对角线方向,应斜向加铺不小于 400mm×200mm 玻

璃纤维网布。 

6.1.8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施工过程中和施工结束后应做好对成

品和半成品的保护，并符合以下规定： 

1.不得在墙上进行电焊、气焊操作，不得用重物碰撞、挤靠墙壁。 

2.施工用水和设备试水等，必须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墙面受潮和污染。 

3.人员易碰撞的部位应设置保护措施。 

4.墙面损坏处以及脚手架所预留孔洞军营用相同材料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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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施工流程 

6.2.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需进行验收的主要施工工序应符合表

6.2.1的规定。 

表 6.2.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需进行的验收主要施工工序 

分项工程 施工工序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

内保温系统 

基层处理、验收 U型固定夹放线定位 U型固定夹

安装专用粘结砂浆气凝胶纳米绝热毡粘贴断热

桥锚栓锚固隔汽层建筑用轻钢龙骨布置龙骨固

定石膏板安装饰面工程成品保护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 

内保温系统 

基层处理、验收弹线定位、切板刮抹胶粘剂气凝

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锚固安装接缝处理打磨平

整细部处理成品保护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面板 

固定内保温系统 

基层处理、验收水泥砂浆找平刮涂粘结砂浆气凝

胶纳米绝热毡粘贴隔汽层铺贴石膏板断热桥锚

栓锚固饰面工程成品保护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 

内保温系统 

基层处理、验收界面剂+水泥砂浆找平刮抹胶粘

剂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耐碱玻纤网格布+抗裂

砂浆+镀锌金属网锚栓锚固抹面砂浆饰面层成品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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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验收 

7.1 一般规定 

7.1.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的有关规

定进行施工质量验收。 

7.1.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主要组成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品种，

规格、性能等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并应按表 7.1.2规定进行现场抽样复验，抽样

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的规定。 

表 7.1.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主要组成材料复验项目 

组成材料 复验项目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 密度、导热系数、压缩强度、体积吸

水率、憎水率、质量吸湿率、燃烧性

能、有害物质限量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 拉伸粘结强度，抗冲击性 

界面砂浆 拉伸粘结强度 

胶粘剂 与复合板和保温材料拉伸粘结嵌固端

的原强度 

粘结石膏 凝结时间，拉伸粘结强度 

粉刷石膏 凝结时间，拉伸粘结强度 

抹面胶浆 拉伸粘结强度 

玻璃纤维网布 单位面积质量，拉伸断裂强力 

锚栓 单个锚栓抗拉承载力标准值 

腻子 施工性，初期干燥抗裂性 

注：界面砂浆、胶粘剂、抹面胶浆、制样后养护 7d进行拉伸粘结强度检验。发

生争议时，以养护 28d为准。 

7.1.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规定进行隐蔽工程验收。对隐蔽工程应随施工进度及时验

收，并应做好下列内容的文字记录和图像资料： 

（1）保温层附着的基层墙体及其表面处理。 

（2）气凝胶粘贴或固定。 

（3）被封闭保温层的厚度。 

（4）锚固件及锚固节点做法。 

（5）增强网铺设。 

（6）抹面层厚度。 

（7）加强部位及门窗洞口和穿墙线管部位的处理。 

（8）墙体热桥热桥部位处理。 

（9）复合板的板缝处理。 

（10）隔汽层铺设。 

（11）龙骨固定。 

7.1.4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分项工程宜以每 500 ㎡-1000 ㎡划分为一个

检验批，不足 500 ㎡也宜划分为一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每 100 ㎡应至少抽查一

处，每处不得小于 10㎡。相同材料、工艺和施工条件的保温工程可按 1000㎡面积

为一个检验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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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内保温工程竣工验收应提交下列文件： 

1.内保温系统的设计文件、图纸会审、设计变更和洽商记录。 

2.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 

3.内保温系统的型式检验报告及其主要组成材料的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

告、进场复检报告和现场检验记录。 

4.施工技术交底。 

5.施工工艺记录及施工质量检验记录。 

 

7.2 主控项目 

 

7.2.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性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规范及论证要求。 

检验方法：检查系统型式检验报告。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材料、构配件等，其品种、规格应符

合设计要求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按进场批次，每批随机抽取 3个试样进行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应按

照其出厂检验批进行检查。 

7.2.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使用的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密度、横

向、纵向抗拉强度、变形 25%时的压缩强度、质量吸湿率、体积吸水率、憎水率、

燃烧性能应符合实际和现行国家标准《纳米孔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GBT 34336的

要求。 

检验方法：核查质量证明文件。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4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采用的胶粘剂、抹面胶浆、抗裂胶浆等，

进场时应对其拉伸粘结强度进行复验，复验应为见证取样送检。 

7.2.5 保温工程施工前应按照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对基层墙体进行处理，处理

后的基层应符合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验方法：对朝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2.6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保温板粘贴面积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检查方法：现场测量。 

7.2.7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中保温板与基层墙体拉伸粘结强度

不得小于 0.10Mpa，并且应为保温板破坏。 

检查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检验标准》JGJ110 的

规定现场检验，试样尺寸应为 100mmX100mm。 

7.2.8 隔汽层的位置、使用的材料及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标准的规定。

隔汽层应完整、严密，穿透隔汽层处应采取密封措施。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观察检查；核查质量证明文件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2.9 热桥部位的处理应符合设计和本规程的要求。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2.10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各层构造做法应符合设计要求及相

关标准对系统的规定。并应按照经过审批的施工方案施工。 

检验方法：对照设计和施工方案观察检查；核查施工记录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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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抽样剖开检查或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GB 50411规定的

方法采取抽芯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 3处。 

7.2.1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气凝胶纳米绝热毡的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2.气凝胶纳米绝热毡与基层及各构造层之间的粘结、连接必须牢固。气凝胶纳

米绝热毡与基层的粘结强度应做现场剥离检验。 

3.锚栓数量、位置、锚固深度和拉拔力应符合设计及相关标准要求。后置锚栓

应进行锚固力现场拉拔试验。 

4.涂料饰面层不得渗漏，保温层与其他部位交接的收口处应按照设计文件和

专项施工方案要求采取防水密封处理。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保温材料厚度采用钢针插入或剖开尺量检查、粘

结强度和锚固力核查试验报告、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不少于 3处。 

 

7.3 一般项目 

7.3.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组成材料与配件的外观和包装应完整

无破损，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2 施工产生的墙体缺陷，如穿墙套管、脚手架、孔洞等，应按照施工方案采

取隔断热桥措施，不得影响墙体热工性能。 

检验方法：对照施工方案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7.3.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接缝方法应符合施工方案要求，气凝胶纳米绝热毡接缝

应平整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抽查 10%，并不少于 5处；不足 5处的，全数检查。 

7.3.4 内保温工程的饰面层施工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

量验收规范》GB50210的有关规定。 

7.3.5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抗裂面层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

合表 7.3.5的规定。 

表 7.3.5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保温工程抗裂面层的允许偏差和检查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检查方法 

1 表面平整 4 用 2m靠尺楔形塞尺检查 

2 立面垂直 4 用 2m垂直检查尺检查 

3 阴、阳角方正 4 用直角检测尺检查 

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每 100㎡应至少抽查一处，每处不得小于 10㎡。 

7.3.6 抹面层厚度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检查方法：插针法检查。 

7.3.7 内保温系统抗冲击性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检查方法：按现行行业标准《外墙内保温板》JG/T159的规定检验。 

7.3.8 当采用增强网作为防止开裂的措施时，增强网的铺贴和搭接应符合设计和

施工方案的要求。抹面胶浆抹压应密实，不得空鼓，增强网不得褶皱、外漏。 



20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7.3.9 复合板之间及龙骨固定系统面板之间的之间的接缝方法应符合施工方案

要求，复合板疾风应平整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7.3.10 墙体上易碰撞的阳角、门窗洞口及不同材料基体的交接处等特殊部位，抹

面层的加强措施和增强网做法，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方案的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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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维修保养 

8.1 一般规定 

8.1.1 为保证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的耐久和使用，应定期进行科学

观测。可采用红外探测，物理检查、保温拉拔检测、外观检查相结合的方式。 

8.1.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保温出现裂缝、空鼓、翘曲和脱落的情况时，应全面排

查并及时制定保温维修方案。 

8.1.3 根据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出现问题的严重程度，相应选择空

鼓加固、局部重做等维修措施，重大危险的应进行论证后整体重新施工。 

8.2 检查与维修 

8.2.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内保温系统工程中出现裂缝、空鼓、翘曲和脱

落的情况时应核查装饰面的使用寿命、装饰面的厚度和龙骨的锚固衔接。装饰面使

用寿命到期，应重新按照合理要求更换装饰面。 

8.2.2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核板内保温系统工程中出现开裂、空鼓、翘曲和脱落

时应直接替换同标准的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 

8.2.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工程中出现裂缝、空鼓、翘曲和脱落

时，应检查整体的平整度、涂刮厚度，以及砂浆自身质量。重点检查保温与保温之

间缝隙、窗台四个对角等位置，如果保温层牢固的情况下可用抗裂砂浆加网格布，

网格布两边搭接不小于 5 公分进行重新修补。当保温层松动时，应将空鼓和开裂

的部位剔除后，重新按照合理要求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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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设计典型构造 

A.0.1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内保温系统构造参考图 

 

图 A.0.1.1墙体内保温做法大样图 

注：1.单根 HST螺杆式锚栓抗拉承载力不小于 3.6KN，抗剪承载力不小于

8.0KN。 

 2.装饰材料穿保温层时应用密封材料嵌实。 

 

 

图 A.0.1.2 屋面内保温做法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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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1.4 断热桥处理局部大样图 

 

图 A.0.1.5 U型夹大样图 

 

 
 

图 A.0.1.6 墙身阴角保温做法大样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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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0.1.7 墙身阳角保温做法大样图 
 

 
 

图 A.0.1.8 墙体轻钢龙骨安装示意图 

 

 

A.0.2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构造参考图 

 

图 A.0.2.1 墙体轻钢龙骨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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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面板固定内保温系统构造参考图 

 
图 A.0.3.1 墙体保温做法示意图 

 

 

A.0.4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构造参考图 

 

图 A.0.4.1 墙体保温做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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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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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技术标准》T/CABEE-JH2023023,经中国建筑节能协会

2021 年 X 月 XX 日以第 X 号公告批准发布。 

(第二段为标准内容介绍……)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具体的实际工程实践，同时参考了国

内外先进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总结了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构造设计要点

和施工、验收以及维修保护方面的具体流程和注意事项，取得了有关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

保温系统和材料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了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监理、全过程咨询、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

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技术标准》编制组按章、节、

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说明。但是，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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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具有超低的导热系数、高憎水率和低吸水率、A级防火、

热稳定性好、质量轻、柔韧性好、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同时兼具优越的隔声减震性

能，属于很好的保温隔热材料，但多用于军工产业，目前仅有少量以复合绝热板和

裸毡的形式应用在建筑外墙上，本标准的制定可以增加建筑行业内有关气凝胶纳

米绝热毡的选择和应用。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虽然为很好的保温隔热材料，但在建筑内保温构造上没有

统一的标准做法和验收标准。本标准的制定正好补足行业在建筑内保温构造做法

和验收标准的空白。 

异形曲面建筑因曲面随型效果的要求，在保温材料选择上受限，而气凝胶纳米

绝热毡具有很好的曲面随型效果，本标准同时也提供了特殊建筑形式有关节能材

料选用和构造的解决方案。 

由于气凝胶纳米绝热毡等复合绝热产品自身的生产技术和工艺复杂，产品自

身的造价也偏高。设置于建筑外墙的保温形式造价偏高，而外墙内外复合保温形式

的应用也偏少。故本标准重点研究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在建筑内保温的方式，相比外

保温，内保温的优势在于安全性更高、维护成本低、使用寿命长、整体造价低、便

于外立面装饰装修、室内变温快等优点，对于间歇采暖的建筑比外墙外保温更节能。 

 

1.0.2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各地区需冬季保温、夏季隔热的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

以及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产品可设置于混凝土基层、ALC

墙体、各种砌体墙、金属结构、木结构等复杂构造及异型表面上。具体使用部位主

要为外墙内部、内隔墙、屋顶底面、底面接触室外空气的架空或外挑楼板、室内采

暖区与非采暖区之间的楼板、地下车库顶板底的保温及防火。 

新建公共建筑的外墙内保温和基友建筑节能改造的情况相对复杂，技术上主

要设计构造设计、热桥处理、基层处理等方面，特殊建筑空间（如开敞或半开敞空

间）还会存在一定的风荷载作用，外墙内保温系统的粘接强度和锚栓设置等问题。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在夏热冬暖、夏热冬冷地区更为适用，在严

寒和寒冷地区适用时，需注意节能要求，根据节能计算得出的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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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综合造价情况选择适用的内保温系统形式。也可能存在不能满足节能要求的情

况时需要考虑采用功能涂层设置或同时采用内外复合保温系统。 

1.0.3 本条的规定是为了明确本标准与相关标准之间的关系。在进行建筑内保温

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时，除了要执行本规程外，还需要执行其他的相关标准。

这里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是指现行的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不包括地

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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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应能适应基层墙体的正常变形而不产

生裂缝、空鼓、翘曲和脱落。基层墙体的正常变形是指温度、含水率、风荷载、撞

击力造成的变形，这种变形不应造成内保温复合墙体的裂缝，或形成空鼓脱落。系

统的各构造层次间具有变形协调能力，可减少甚至避免保温系统产生裂缝，若基层

墙体、保温层、保护层材料的弹性模量、线膨胀系数相差过大，由温度、湿度变化

造成的变形率和变形速度不一致，易造成保温层裂缝。 

3.0.2 彼此相容是要求内保温系统重任何一种组成材料与其他组成材料相容。即

胶粘剂、抹面材料、饰面材料、密封材料和附件等应与气凝胶纳米绝热毡相容，并

且各种材料间都应相容。 

 内保温系统的所有组成材料的有害物质，包括放射性物质、总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TVOC）、甲醛、氨、苯、甲苯、二甲苯、重金属等，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3.0.3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应与基层墙体有可靠连接，避免在地震

时脱落。 

3.0.4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用于厨房、卫生间等潮湿环境时，应具

有防水渗透性能，避免对保温层造成损害。其防水渗透性能，主要靠系统的各构造

层次组成材料的性能和配合实现，其对应的粘结层和防护层材料的选择需慎重。 

3.0.5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保温、隔热和防潮性能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和现行国家有关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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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性能要求 

4.1.1 本条文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性能提出了要求： 

1. 本条文规定了内保温系统整体的燃烧性能不能低于 B级，并增加了对内保温系

统燃烧性能附加分级的要求，以保证室内失火时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内保温系统用于潮湿环境时，应计算防护层水蒸气渗透阻，越大越好，特别是

基层墙体为重质材料，必要时考虑设置隔汽层。 

4.2.1 本条文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的性能提出了要求。 

 根据《纳米孔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GBT 34336及市场气凝胶纳米绝热毡等复

合制品的材料参数数据提出性能要求，增加了绝热毡的修正系数。其他气凝胶产品

可参考《纳米孔气凝胶复合绝热制品》GB/T 34336中具体规定执行。 

4.2.2 本条文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内保温复合板性能提出了要求。其性能要求时

根据内保温系统的性能要求及产品现状并结合工程实践而制定。增加了燃烧性能

附加分级和拉伸粘结强度、面板抗折强度的要求。 

4.2.3 本条文对单个锚栓的抗拉承载力进行了规定。保证火灾发生时，面板和保

温层能可靠挂在基层墙体上。同时锚栓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外墙保温用锚栓》

JG/T 366的规定。 

4.2.4 界面砂浆、胶粘剂、粘结石膏、抹面胶浆、粉刷石膏、中碱玻璃纤维网布、

涂塑中碱玻璃纤维网布、耐碱玻璃纤维网布、内保温系统用腻子的性能在《外墙内

保温工程技术规程》JGJ/T 261中有详细要求，其性能需满足上述规程及国家现行

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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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系统外围护墙体内表面出现大面积结露的可能性不大，保证热桥部位内表面温

度高于露点温度即可。由于热桥是出现高密度热流的部位，应采取辅助保温措施。

夏热冬暖和部分夏热冬冷地区，室内外温差较小的建筑，在有内保温情况下结构性

热桥部位出现结露的概率低，设计验算结果满足热工规范要求时，结构热桥部位可

不做辅助性保温措施。 

3.内保温复合墙体内部有可能出现冷凝时,应进行冷凝受潮验算,必要时应设

置隔汽层，防止结露。 

5.1.3 考虑到气凝胶纳米绝热毡的高憎水性，增加其与基层墙体和找平层之间的

粘结性，本条说明中建议保温层与基层墙面或找平层之间设置有界面层或粘结层。 

5.1.4 墙体为混凝土、灰砂砖及混凝土空心砌块等砌体时，基层墙面与水泥砂浆

找平层之间应涂刷混凝土界面剂。墙体为加气混凝土砌块时，其表面应涂刷专用界

面剂，水泥啥叫将找平层厚度不应小于 10mm。 

5.1.5 内保温工程砌体外墙或框架填充外墙,在混凝土构件外露时,应在其外侧

面加强保温处理，确保保温效果。 

5.1.6 本条文是为了避免内保温系统的外围护墙体因温度变形而引起墙体开裂，

在薄弱部位，尤其在墙体易裂部位及与屋面板、楼板交接部位采取抗裂构造措施。

比如超大超长墙体及外漏的现浇混凝土构件设置分隔缝来减少温度作用效应，无

法设置分隔缝的构件设置高效保温层预防温度变形带来的墙体开裂等。 

5.1.7 内保温系统各构造层组成材料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厨房、卫生间等潮湿环境或饰面层为面砖时,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与

基层墙体的粘结材料应采用胶粘剂，以增强粘结性能。 

2.石膏基材料耐水性差，不应用于有水或潮湿环境。 

3.明确了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的抹面层的增强材料宜采用耐碱

玻璃纤维网布。 

4.明确了内保温系统用腻子的选用原则。 

5.1.8 设计保温层厚度时,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应进行修正。, 

5.1.9 门窗四角和外墙阴阳角等处的内保温工程抹面层中,应设置附加增强网布,

防止墙体开裂。外门窗洞口是热桥部位，其内侧面应设置连续的保温层。保温层厚

度宜视门窗构造和安装情况来确定。 

5.1.10 在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的墙体上安装设备、管道或悬挂重物

时,其支承的埋件应固定于基层墙体上,并应做密封设计。 

5.1.11 内保温基层墙体应具有防水能力。虽然气凝胶纳米绝热毡材料本身具有较

高的憎水率，可以起到一定防水能力。但墙面整体防水和节点构造的防水措施也不

能忽视，以保证墙体和构造的耐久性。对于年降水量大于等于 600mm 的地区且未

采取墙面整体防水时，应采用节点构造防水措施和基层墙体内表面设找平层的做

法。 

5.2.1~5.2.7 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龙骨固定内保温系统构造和技术要求进行了

要求。 

5.3.1~5.3.6 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内保温系统构造和技术要求进行了要

求。 

5.4.1~5.4.9 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复合板固定内保温系统构造和技术要求进行

了要求。 

5.5.1~5.5.4 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薄抹灰内保温系统构造和技术要求进行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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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 

6.1.1~6.1.2 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的设计文件、施工方案、施工

人员、内保温系统的组成材料的检测和存放提出要求。大面积施工前需建造气凝胶

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样板墙，以确认选用的系统做法是否适合施工项目，外观是

否满足要求等，经设计人员和建设方认可后方可实施。 

6.1.3 本条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施工前门窗及电气工程的准备工

作，以达到内保温工程的施工条件。 

6.1.4 为确保防火安全，特制定本施工现场的防火措施和防火管理要求。 

6.1.5 室内温度低于 5℃施工，保温砂浆、找平层材料、界面砂浆、粘结材料、

抹面材料等的长期性能下降，造成工程隐患。 

6.1.6 基层墙体的坚实、平整、干燥、洁净影响保温层的粘结性能、抹面层和饰

面层的尺寸允许偏差，因此必须待基层墙体施工质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内保温

工程施工。 

 为确保基层平整、坚实，保温层粘结施工前，应用水泥砂浆找平处理。不但改

善基层平整度，还可提高基层墙体防水功能。为保证水泥砂浆找平层于基层墙体可

靠粘结，应根据基层墙体的性质，在基层于水泥砂浆找平层之间，选用不同的界面

砂浆，改善水泥砂浆找平层于基层墙体的粘接性能，并防止控股、开裂、脱层。 

6.1.7 本条介绍了内保温工程应采取的基本抗裂措施，施工中必须严格执行。 

6.1.8 本条规定了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施工过程中和施工结束后

对成品和半成品保护的基本措施。其他维修保养措施，详见本标准第 8 章的相关

条文。  

6.2.1 本条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需进行验收的主要施工工序进

行了规定。 

7  工程验收 

7.1.1 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的有关规

定进行施工质量验收。 

7.1.2  为确保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整体的性能达标，内保温工程涉

及到的主要组成材料进场时，应提供产品品种，规格、性能等有效的型式检验报告

并应按规定进行现场抽样复验，抽样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的规定。 

7.1.3 本条对隐蔽工程的验收项目和保存到档案资料做出明确规定。并且气凝胶

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工程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411规定进行隐蔽工程验收。 

7.1.4 本条对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分项工程的检验批划分进行了明确。 

7.1.5 本条对内保温工程竣工验收应提交文件进行了规定，文件需满足本条规定

但不限于本条规定内容。 

7.2.1~7.3.10 明确了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性能各项指标及构造的

注意要点。明确了内保温系统的主要组成材料的检查方法、核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8  维修保养 

8.1.1~8.2.3 为保证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的耐久和使用，应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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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科学观测。可采用红外探测，物理检查、保温拉拔检测、外观检查相结合的方

式。根据气凝胶纳米绝热毡建筑内保温系统出现问题的严重程度，选择相应的维修

措施。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对应解决措施。 
 


